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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 

115 年度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台語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招生簡章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2 年 8 月 12 日臺教師（三）字第 1020091490B 號令發布之「提升

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推動教師進修第二專長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 115 年 1 月 2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50000479 號函核定之「國立成

功大學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臺灣台語文專

長」。 

(三)教育部 115 年 1 月 26 日臺教師(三)字第 1152600187 號函。 

二、開班單位(系所)：本校台灣文學系、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三、承辦單位(系所)：本校台灣文學系、台灣語文測驗中心、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四、開設班別：115 年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台語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五、開設課程及學分數：(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一)必修 34 學分，選修至少 6 學分，共計 40 學分。每學分上課 18 小時。課程

如有異動以公告課程表為準。 

(二)選修課將依學員需求及可授課師資調整實際開課課程。每門課若未達 20 人

選課，開課單位保留是否開課之權利。 

(三)本課程以實體授課為原則，遠距教學方式不超過課程總學分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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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類別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上課 

時數 

語言學知識 

(10 學分) 

語言學概論(一) 必修 2 36 

語言學專題 必修 3 54 

社會語言學概論 選修 2 36 

台灣語文專題研究 選修 3 54 

閩南語文溝通能力 

(13 學分) 

台灣語言基礎及寫作（台語）(一) 必修 2 36 

台灣語言基礎及寫作（台語）(二) 必修 2 36 

台語正音與拚字 必修 2 36 

台語閱讀與寫作 選修 2 36 

進階台語閱讀與寫作 選修 2 36 

台越語言文學比較研究 選修 3 54 

閩南文化與文學 

(10 學分) 

台語文學史 必修* 2 36 

台語文學選讀 必修* 2 36 

台灣文學綜觀 必修* 2 36 

民間文學 選修 2 36 

台語現代詩賞析 必修* 2 36 

台語小說賞析 必修* 2 36 

台灣歌謠創作 選修 2 36 

台語繪本欣賞與創作 選修 2 36 

台語歌仔冊選讀 選修 2 36 

西拉雅文學概論 選修 2 36 

台灣歷史與文化 選修 3 54 

台語文學專題研究 必修* 3 54 

台語白話字文獻選讀 必修* 3 54 

台灣及東南亞研究專題 選修 3 54 

東南亞歷史文化通論 選修 1 18 

閩南語教學 

(7 學分) 

台語教材與教法 必修 2 36 

台灣語文測驗評量專題 必修 3 54 

台語文與多媒體製作 選修 2 36 

  *合計至少 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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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師資： 

職稱 姓名 現職 最高學歷 專長 可開課名稱 

教授  蔣 

為 

文 

成大台文系專

任  

美國德州大學

語言學博士  

語言學、台語

教學、台灣文

學、台越比較

研究 

語言學概論(一)(二)、台語教材與教

法、台語語言學專題、語言學專題、

社會語言學概論、台灣語文專題研

究、台灣語言基礎及寫作（台語）(一) 

(二)、台語諺語與歷史文化、台越語

言文學比較、台語文學專題研究、台

灣及東南亞研究專題、台灣語文測驗

評量專題、台語文與多媒體製作、台

灣文學史、進階台語閱讀與寫作 

教授  楊 

芳 

枝 

成大台文系專

任 

美國伊利諾大

學文化研究博

士 

文化研究、台

灣文學 

台灣文學專題研究、台灣文學綜觀、

台灣歷史與文化、文化研究 

教授  陳 

麗 

君 

成大台文系專

任 

日本新潟大學

語言學博士 

語言學、台日

比較研究 

台日語言對照、語言學概論(一)(二)、

社會語言學概論、移民與語言、台灣

語言基礎及寫作（台語）(一)(二)、台

語教材與教法、語言學專題、台灣語

文專題研究 

助理

教授 

陳 

慕 

真 

成大台文系專

任 

師大台文系博

士 

台語文學、白

話字文獻 

台語閱讀與寫作、台語小說賞析、台

語文學選讀、台語現代詩賞析、台語

文學專題研究 

教授 呂 

興 

昌 

成大台文系退

休後兼任 

台大中文碩士 台語文學、台語

歌謠 

台語文學專題研究、台灣歌謠創作 

教授 施 

炳 

華 

成大中文系退

休後兼任 

台大中文博士 歌仔冊、民間文

學 

台語歌仔冊選讀、民間文學 

副 

教 

授 

巫 

義 

淵 

成大台文系兼

任 

成大副教授級

專家 

台語正音、諺語 台語歌仔冊選讀、進階台語閱讀與寫

作、台語正音與拚音 

副 

教 

授 

鄭 

邦 

鎮 

成大台文系兼

任、前台南市

教育局長 

台大中文博士 西拉雅文學、教

育與行政 

西拉雅文學概論、台灣語文專題研

究、台灣歷史與文化 

助理

教授 

林 

裕 

凱 

真理大學台文

系專任、成大

台文系兼任 

交大物理博士 語言學、台語文

學 

語言學專題、台灣語文專題研究、台

語文學專題研究 

助理

教授 

蔡 

惠 

名 

成大台文系兼

任 

台師大台文系

博士 

語言學、東南亞

咱人話 

語言學專題、社會語言學概論、台灣

語文專題研究、台灣及東南亞研究專

題 

助理 洪 成大台文系兼暨南大學東南東南亞研究 台灣及東南亞研究專題、東南亞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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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銘 

謙 

任 亞系博士 文化通論 

助理

教授 

周 

定 

邦 

成大台文系兼

任 

成大台文系碩

士 

民間文學、台語

歌仔冊、台灣歌

謠 

民間文學、台灣歌謠創作、台語歌仔

冊選讀、進階台語閱讀與寫作 

助理

教授 

陳 

金 

花 

成大台文系兼

任 

高師大台文所

碩士 

台語教材與教

法、台語文學 

台語繪本欣賞與創作、台語現代詩賞

析、台語教材與教法、台語閱讀與寫

作 

 

七、開班起迄時間及學分數： 

115 年 7 月至 117 年 6 月（暫訂，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第一階段(暑假)：115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8 月 31 日，4 學分 

第二階段(周末)：115 年 9 月 1 日至 116 年 1 月 31 日，8 學分 

第三階段(周末)：116 年 2 月 1 日至 116 年 6 月 30 日，8 學分 

第四階段(暑假)：116 年 7 月 1 日至 116 年 8 月 31 日，4 學分 

第五階段(周末)：116 年 9 月 1 日至 117 年 1 月 31 日，8 學分 

第六階段(周末)：117 年 2 月 1 日至 117 年 6 月 30 日，8 學分 

八、上課時間： 

學期間週六、日排課，寒暑假期間週一至週五排課（暫訂，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

利）。上課教室及課表以開課前公告為準，如有異動將另行通知。 

九、上課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室(成大力行校區，位於小東路及前鋒路

交叉處) 

十、招生對象： 

(一) 以中等學校編制內按月支領待遇，且依法取得中等學校相關合格教師證書

且任教中等學校之在職專任教師為原則。 

(二) 如招收上開對象後尚有名額，得招收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三

個月以上之中等學校代理、代課或兼任在職教師，但人數不超過學分班招生

數之 20%為原則；惟如仍未招滿，得提高為 30%並無條件進位，以利開班

資源有效運用。 

十一、招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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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單  

開設 1 班，每班至多 40 人。未達 20 人不予開班。為符應開班效益，如未達核定

開班人數，得併班上課。 

十二、招生方式： 

(一)報名方式： 

1.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薦送在職教師進修，薦送標準依教育部及各縣市政

府標準。薦送教師請依照信件通知完成報名程序或放棄進修程序。 

2. 前項薦送教師報名完後，剩餘名額由本校台灣文學系自行甄選招生，採

書面審查之方式： 

(1)填寫報名表單並掃描上傳報名資料。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puaK7Y97hd2KmpCS7  

(2)寄送紙本檔案。 

3. 開放報名及文件寄送時間(郵戳為憑)：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 

(一)報名教師所需資料如下： 

  1.報名表正本（如附件，需加蓋學校印信）。 

  2.115 學年度任教學校聘書影本。 

  3.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4.進修服務切結書（如附件）。 

  5.台語能力證書(若無，可免附)。 

  6.自傳及進修緣由(1~2 頁 A4 紙即可，請說明為何擬增加台語為第二專長)。 

7.有利於審查之相關資料(自行報名之教師可依狀況檢附，薦送教師免附)。 

(二)自行招生錄取與否審查重點如下： 

  1.是否已具備中高級以上台語能力證書。 

  2.台語教學之使命感與行動力。 

  3.是否曾參與台語相關之研習、營隊或學分班。 

  4.授課需求及縣市學校區域平衡。 

    5.錄取順序(如審查分數相同，將以下列錄取順序錄取) 

      (1)具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教師 

      (2)具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且具備台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之代理、代課或

兼任在職教師，任教年資多者優先 

      (3)具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且具備台語能力認證中級以上之代理、代課或兼

https://forms.gle/puaK7Y97hd2KmpC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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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在職教師，任教年資多者優先 

(4)具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且未具備台語能力認證之代理、代課或兼任在職

教師，任教年資多者優先 

(5)具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教育階段教師證書之在職專任教師 

(6)具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教育階段教師證書之代理、代課或兼任在職教

師 

(三)錄取公告： 

本校台灣文學系預計於 2026 年 5 月 20 日下午 5 點前於本校台灣文學系網

站(https://twl.ncku.edu.tw)公告錄取名單，並以 email 通知錄取學員報到相關

事宜。 

(四)報到： 

報到當日正取生未報到者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將依規定通知備取生遞補

上課。 

十三、學分費： 

  學分費原則上由教育部全額補助，然學員須自行負擔講義及書籍等其他費

用。為顧及花東、離島及偏遠地區教師進修權益，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規定，補助花東、離島及偏遠地區教師進

修期間所需交通費與住宿費；該補助費另案由教育部專案補助。 

十四、進修教師義務： 

(一)承諾依規定修畢相關課程，並簽立切結書。 

(二)繳交新台幣一萬元保證金，保證金待修畢本專案學分班規定學分後，將無息

退還。參訓教師如因個人因素未能如期完成全部課程，則保證金不予退還。 

(三)進修教師於修畢本專案學分班課程且取得另一任教學科教師證書後，應配

合學校依教師專長排配授課並配合開班學校填寫後續追蹤資料。。 

十五、學分證明書： 

  參訓教師依規定完成 40 學分課程，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各科目及格標準

為 70 分)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本班學員經正式入學考試進入本校台灣文學

系後，可持學分證明書於入學選課時辦理抵免，學分抵免依「國立成功大學台灣

文學系學分抵免辦法」規定辦理之。 

十六、其他： 



7  

(一) 本班結業學員如欲取得加科教師資格者，須參加國立成功大學辦理的全民

台語認證或教育部辦理之臺灣台語能力認證且取得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

明。 

(二) 各科缺課時數達(含)每科時數之 1/4 者不發給學分證明。 

(三) 本班結業學員如欲取得加科教師資格者，需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四) 持特殊教育學校(班)中等學校教育階段教師證書參加者，於修畢本專案學

分班課程學分後，係於上開特教教師證書加註該修習專長，非取得中學校

教師證書。 

(五) 所繳證件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六) 有關學分抵免，請依本校各系所相關規定及期限內辦理，逾期概不受理。 

(七) 本班學員經錄取後，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 

(八) 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九) 其他未盡事宜依教育部以及本校相關規定或決議辦理。 

(十) 業務承辦連絡方式 

聯絡電話：06-2757575#52638 高小姐 

傳真號碼：06-2755190  

電子信箱：taigipan_a@taigi.org 

本校台灣文學系網址：https://twl.ncku.edu.tw  

  

https://tw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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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辦理 115 年度 

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台語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報名表 

姓    名  出    生 公元    年   月   日 資格審查  

身 分 證 
字    號     性    別 □男   □女 

學    歷 
畢業系所  畢業時間(公元)     年    月 

服    務 
學    校 

縣(市)         國中 
任    教 
科    目 

 

通    訊 
地    址 

□□□ 

聯絡方式 

公：（   ） 傳    真 （   ） 

宅：（   ） 手機  e-mail  

教 師 證 
字    號 

日期：        年        月        日 級    別 □高中   □國中   □中等學校 

字號： 登    記 
科    別 

 

備    註 
一、以上所填資料如有不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二、非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薦送之教師，請說明為何擬增加台語為第二專長。 

申請人簽章：                                          公元             年        月        日  

該員目前在本校擔任              科 □ 專任合格教師     ，並經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核備有 

                                   □ 代理/代課/兼任教師 

案，特此證明，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校    長：                          人事主管： 

註：1. 本表未經單位主管簽章者無效              2. 請加蓋學校印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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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切結書(新版) 

 

本人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以下簡稱本班)進修課程，本人充分瞭解教育部為提升教師教學之專業知能、促進有

效教學成效之旨意，茲願切實遵守下列各條約定： 

一、進修期限：自民國 115 年 7 月 1 日 至 117 年 6 月 30 日止。 

二、進修班名：115年度中等學校本土語文臺灣台語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三、進修之師培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 

四、進修學分：計 40 學分。 

五、進修學員報名本班時應為符合招生簡章參加對象資格之現職教師，未有留職停薪

、育嬰或侍親假等未任教之情事。 

六、進修期間恪守本班所訂學分數及階段別全程參訓，並依進修學校規定之出勤考核

及評分標準，完成各階段之進修。 

七、本班學員需於報到時向進修學校繳交保證金新臺幣10,000元，保證金於課程 

修畢後無息退還；進修期間未能如期完成全部課程，則保證金不予退還。 

八、進修教師於修畢本班課程且取得另一類科教師證書後，應配合學校依教師專長排

配授課並配合開班學校填寫後續追蹤資料。 

九、本班學分費定為一學分新臺幣2,000元計；違反第八條者，應全額繳還學分費，

偏遠、花東與離島地區補助之交通費及住宿費亦應繳還補助金額。 

十、本人同意上開規範，絕無異議。 

 

此 致 

教育部 

國立成功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